
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厦府办〔２０２１〕６０号

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
进一步推进全市红十字应急救护工作

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市直各委、办、局,各开发区管委会,各人民团体,各

市属国有企业,各市属高校,各有关单位:

经市政府同意,现将«关于进一步推进全市红十字应急救护工

作的实施方案»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组织实施.

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１年９月８日

　　(此件主动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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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推进全市

红十字应急救护工作的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推进我市红十字应急救护工作,大力普及应急救护

知识,提升群众的防灾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,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

安全和身体健康,助力“健康厦门”建设,根据«福建省人民政府办

公厅转发省红十字会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全省红十字应急救

护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»(闽政办〔２０２１〕２３号)有关精神,结合我

市实际,制定本实施方案.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坚持“人民至

上、生命至上”的理念,紧紧围绕我市“十四五”规划纲要,以普及应

急救护知识与技能为基础,以应急救护师资和救护员队伍为骨干,

以易发伤害行业、领域和人员密集公共场所为重点,以应急救护服

务阵地建设为依托,全力打造“红十字‘救’在身边”品牌,深化应急

救护知识与技能进社区、进农村、进学校、进企业、进机关、进家庭

活动,不断提升公众参与现场救护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,有效降低

各类意外伤害和突发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,为保护人民生命健康

和建设健康厦门作出应有贡献.

二、目标任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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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年应急救护知识普及培训人数占常住人口３％;到２０２２

年,辖区群众救护员持证率占常住人口１％;到２０３０年,辖区群众

救护员持证率累计占常住人口３％,初级救护师资队伍达到８００

人,全市标准化应急救护培训基地不少于７个;公共场所设置自动

体外除颤器(AED)等救护设施不断完善,到２０３０年实现每１０万

人配备１００台 AED,每台至少配备１０人的应急救护志愿者队伍.

三、主要措施

(一)持续推进应急救护知识“六进”活动

１、进社区—开展“救在身边􀲇守护家园”活动

２０２１年底前,各区各街道(乡镇)应组建一支不少于１０人的

红十字应急救护志愿者队伍,同时试点推进小区红十字志愿者队

伍建设,定期开展应急救护、防灾避险和卫生健康知识普及活动.

(责任单位:市红十字会、市民政局、市应急局、各区政府)

２、进农村—开展“救在身边􀲇乡村讲堂”活动

紧紧依托党群服务中心、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(站、所)、爱国

主义教育基地、农家书室等基层公共服务阵地,开展应急救护知识

宣传培训,普及应急救护和防灾避险知识,提高农村群众应对突发

情况的能力.(责任单位:市红十字会、市委组织部、市委宣传部、

市委文明办、市文旅局、市应急局)

３、进学校—开展“救在身边􀲇校园守护”活动

将应急救护培训纳入学校素质教育重要内容,融入相关学科

教学与教育活动、课堂教育与课外实践;将应急救护知识技能纳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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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军训内容;鼓励高校开设应急救护相关课程并纳入学分管理;

积极推进校医、体育教师、重点教职员工救护员培训,到２０３０年,

中小学教职员工接受救护员培训的师生比例不少于１:５０.(责任

单位:市教育局、市红十字会)

４、进企业—开展“救在身边􀲇安全健康”活动

加强部门协作,将应急救护培训与国有企业、民营企业、外资

企业等单位职工继续教育、安全生产教育、职业培训相结合.把应

急救护培训纳入职业技能提升内容,进一步提升劳动者的应急救

护素质和技能水平.(责任单位:市红十字会、市国资委、市工商

联、市商务局、市人社局)

５、进机关—开展“救在身边􀲇勇当先锋”活动

在市直机关举办应急救护知识讲座和公益健康讲坛,率先倡

导“党员带头学急救、危难时刻当先锋”服务机关精神文明创建活

动.到２０２３年,实现在职党员应急救护普及率达８０％以上、救护

员人数达１５％以上.(责任单位:市红十字会、市直机关党工委)

６、进家庭—开展“救在身边􀲇平安家庭”活动

把应急救护知识普及纳入小区物业安全教育内容,利用小区

宣传栏开展应急救护科普宣传,倡导家庭组团参加应急救护知识

学习培训,组织开展小区应急救护演练.到２０２３年,实现小区物

业工作人员应急救护普及率达５０％以上、救护员人数达１５％以

上.(责任单位:市红十字会、市建设局、各区政府)

(二)加快推进公共场所应急救护志愿服务能力建设
—４—



７、加大公共场所应急救护设备配备和应急救护队伍培训

制定机场、客运车站、码头、地铁站、市民服务中心、大型公共

体育场所、大型文艺场所和大型商业综合体等公共场所配置自动

体外除颤器(AED)等医疗急救设备器材规划并组织实施,指导督

促全市现有配备自动体外除颤器(AED)的公共场所经营管理单

位,按１:１０的比例培训救护员,组织开展应急救护志愿服务.(责

任单位:市卫健委、市红十字会、市交通局、市文旅局、市体育局、市

商务局、市机关事务管理局)

８、完善社区应急救护设施建设

鼓励有条件的城乡社区建设综合性防灾减灾体验馆或微型消

防站,配置 AED训练机、安妮模具、灭火器、逃生绳等应急救护和

防灾避险器材,为社区群众提供应急救护知识普及培训和体验服

务.(责任单位:市红十字会、市民政局、各区政府)

(三)进一步健全完善红十字应急救护体系

９、充分发挥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基地的作用

要加大力度,把市红十字会和厦门医学院共同建设的应急救

护培训基地打造成为面向社会大众开放,为群众提供应急救护知

识普及、救护员持证培训、生命健康安全教育和红十字文化传播的

重要阵地.各区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基地和博爱驿站要按照标准

化、规范化、常态化的要求,加强管理,发挥作用.(责任单位:市红

十字会、厦门医学院、各区红十字会)

１０、进一步推进学校红十字生命教育体验馆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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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各区人口规模、学校分布和现有红十字生命教育体验阵

地等情况,至２０２５年底,全市学校红十字生命教育体验馆建设达

１５个以上.(责任单位:市红十字会、市教育局)

１１、积极推进景区“红十字救护站”建设

加大景区红十字应急救护阵地建设力度,到２０２５年,每个５A

景区至少建成一个红十字救护站,同时推动４A 级景区为市民和

游客提供及时有效的应急救护服务.(责任单位:市红十字会、市

文旅局、市市政园林局、鼓浪屿管委会)

１２、大力加强应急救护师资队伍建设

加大救护师资队伍的培养力度,动员更多的有爱心、有医学背

景、有教学经验的人才参加初级救护师资班的学习,不断壮大救护

师资队伍.加强救护师资管理,健全师资培训档案,规范师资注册

管理,不断提升师资教学能力和服务质量.(责任单位:市红十字

会)

１３、积极推进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应急救护培训工作

推动交通运输、矿山、建筑、电力、安保等行业将应急救护培训

工作纳入各单位安全生产和岗位培训重要内容.(责任单位:市交

通局、市资源规划局、市建设局、市电业局、市公安局)

１４、加快应急救护信息化平台建设

把应急救护工作纳入“i厦门”平台,为群众提供应急救护培训

场所布局、AED配置的查询和培训服务等内容.(责任单位:市红

十字会、市工信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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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组织保障

１５、加强组织领导

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,将群众性应急救护工作纳入备灾救

灾与应急响应体系,纳入政府民生工程,加强沟通协调和督促检

查,按照职责分工抓好工作落实.将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普及作

为文明单位考评内容,实施动态记分管理.(责任单位:市委文明

办、各区政府、各相关部门)

１６、强化工作保障

市、区两级财政要支持应急救护工作,加大财政投入,保障公

益应急救护阵地建设和公益培训服务经费.(责任单位:市财政

局、各区政府)

１７、加强宣传推广

将应急救护工作纳入公益宣传内容,融入新时代爱国卫生运

动,利用广播、电视、报刊、互联网等媒体开展应急救护公益宣传,

倡导社会急救理念,传播人道救助精神.(责任单位:市委宣传部、

市红十字会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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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有关单位:市电业局.

　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９月１０日印发　


